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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报名信息登记表
	申请单位名称
	

	申请单位性质
	

	法定代表人
	

	委托代理人
	

	联系电话
	

	电子邮箱
	

	备  注
	


申请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单位公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或签章）
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二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性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成立时间：  年  月  日
经营期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别：                
年龄：    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系（申请人名称）的法定代表人。

特此证明。

申请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单位公章）
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附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正反面复印件


三、授权委托书

本人      （姓名）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申请人名称）的法定代表人，现授权            （姓名）为我单位委托代理人。委托代理人以我单位名义签署、澄清、说明、补正、递交、撤回                  （事项名称）的有关事宜，其法律后果由我单位承担。
委托期限：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代理人无转委托权，特此委托。
申请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盖单位公章）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或签章）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或签章）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注：1.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正反面复印件。
2.若申请人由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文件并参与的，则不需要办理授权。若由委托代理人签署文件并参与的，则必须按本格式规定填报并提交授权委托书，否则委托代理人将不被认可。
3.本授权委托书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配合使用方可生效。
四、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

申请人应是中国境内依法注册/登记的企业法人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（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）。

五、品牌授权证明

申请人应提供品牌授权的书证材料并加盖品牌公章及被授权人签章。


六、商业信誉承诺书

第八师石河子市城市管理局：
我单位参与第八师石河子市共享电单车运营服务就“商业信誉”郑重承诺：
1.近3年内（成立不满3年的自成立之日起）无重大违法记录，财务会计资料无虚假记载，银行和税务信用评价系统中无不良记录。
2.未被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未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（移出的除外）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。
3.我单位及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近3年内无犯罪记录（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或承诺书）。
4.若本承诺内容不实，贵单位有权单方面取消我单位参与资格，我单位承担全部损失并放弃追责权利。

相关平台信息查询截图附后（查询时间为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材料提交截止之日止，清晰显示查询主体、结果及时间）。

申请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单位公章）
[bookmark: _GoBack]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（签名或签章）
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
七、利益冲突回避承诺书

第八师石河子市城市管理局：
我单位参与第八师石河子市共享电单车运营服务就“利益冲突回避”郑重承诺：
1.我单位与其他申请人之间，不存在《关于第八师石河子市共享电单车运营服务主体入驻的公告》中“六、其他事项，（一）关联申请人规定”中的相关情形。
2.我单位未以任何形式与其他单位联合参与，未允许其他单位使用我单位名义参与或为其提供便利，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直接控股、直接管理关系。
3.若本承诺内容不实，贵单位有权单方面取消我单位参与资格，我单位承担全部损失并放弃追责权利。
申请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盖单位公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（签名或签章）
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